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琮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俊諺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芸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

訴字第914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50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蘇琮竣、劉芸安之刑之部分撤銷。

蘇琮竣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劉芸安前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均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

年內，完成陸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

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

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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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蘇琮竣、劉芸安（下稱被告2人）不服原

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亦據告訴人吳佩涵之請求提起上訴。

而檢察官於本院民國113年9月26日審理時已表示：本件上訴

範圍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2

頁），被告2人於本院同日審理時亦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

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

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

（見本院卷第243頁），是檢察官及被告2人均已明示僅就判

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

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

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

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2人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

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查，被告2人

於原審判決後，在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

償告訴人之損害，並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有原審法院113

年度移調字第55號、113年度訴字第756號調解筆錄，及玉山

銀行存款回條各1 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

225頁），此涉及被告2人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

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

動，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2人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

文所示之刑度，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

當之原則，是被告2人上訴以原審未及審酌其等已與告訴人

達成調解，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並非無理

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固指以：被告蘇琮竣前已因故意犯不能安全

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8年1月7日執行完畢，5

年內又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其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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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力均屬薄弱，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

被告2人迄仍未向告訴人表示任何歉意、或有任何實質賠償

作為，被告2人僅係為求取刑事輕判而已，難認有何悔意，

且被告2人之住居所現竟位於同址，仍共同生活居住，顯見

被告2人為規避民、刑事法律責任，無所不用其極，犯後態

度極度惡劣，原判決未斟酌上情，所量處刑度尚屬過輕等

語。惟以：

　㈠被告蘇琮竣前於10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4138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08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稽，其於

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為累犯，本應依法加重其刑。然參酌司法院釋字

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法院就符合累犯要件之被告，仍應以

其是否有其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事由，依職權本

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

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

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再犯之原

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

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綜合判斷各別被告有無

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

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經查，被告蘇琮竣犯前述服用酒類致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固與本案被告蘇琮竣所

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均屬故意犯罪，然衡酌

被告蘇琮竣前案所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而駕駛罪之保護法益、罪質類型，與本案並非相同，尚難以

被告蘇琮竣曾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

駛案件等事實，逕自推認被告蘇琮竣有犯本案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之特別惡性或有何累犯立法意旨之刑罰

感應力較薄弱，而有加重其最低本刑之必要。揆諸前開司法

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以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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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原審認就被告蘇琮竣本案所犯之

罪，如依累犯規定加重該罪之最低本刑，實有過苛而違反罪

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不加重其刑，檢察官此部分刑之加重

主張，難認可採等情，核無未合，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

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有理由。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

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

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

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

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

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既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量刑基

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

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項情狀（詳見原判

決第8至10頁），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偽證罪部分，特別審

酌其為迴護被告蘇琮竣，避免面臨高額民事賠償，進而於審

判時，具結後仍為虛偽陳述，不當影響司法權之行使，自應

予相當之非難，並認被告2人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均應處不得易科罰金之自由刑方屬恰當，而分別就被

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

1年6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罪、偽證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3月，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

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

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

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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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

言。是檢察官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

權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亦

無足取。

三、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無理由，然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之

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

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要求告訴人出面

處理被告蘇琮竣與告訴人間婚外情所生紛爭，而因被告蘇琮

竣不滿告訴人避不見面，斷絕與其之聯繫，由其單獨承擔告

訴人當時配偶對其之指控及索賠，被告劉芸安則不滿由被告

蘇琮竣單獨承擔與告訴人發生婚外情之後續紛爭及訴訟，且

亦不滿告訴人破壞其婚姻，竟不思以正途解決問題，採取散

布告訴人性影像、婚外情之方式，以為報復，而個別或共同

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強制未遂、恐嚇、散布猥褻

物品等犯行，及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散布猥褻

物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誹謗、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

個人資料等犯行，被告劉芸安復另為偽證犯行，嚴重影響社

會秩序、善良風俗，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至鉅，被告2人

犯罪情節非輕，且被告劉芸安之偽證犯行，亦影響司法權之

行使，均所為非是，及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所生損害，惟衡酌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成立

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詳如前述，而告訴代理人於本

院審理時亦陳稱：被告蘇琮竣部分，請參酌被告蘇琮竣犯行

及犯後態度，及後來有跟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等情，依法

量處妥適刑度。被告劉芸安部分，請斟酌被告劉芸安亦與告

訴人和解並履行，請斟酌是否有緩刑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

第248至249頁），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

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2人於原審、本院審

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蘇琮竣前於96年、100

年、107年間，均有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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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駕駛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被告劉芸安則並無

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第3項所

示之刑。

五、末查，被告劉芸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

案犯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顯現思

過誠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

之虞，復參諸上開調解筆錄調解成立內容三部分之記載（見

本院卷第198頁），告訴人表示同意就本案給予被告劉芸安

緩刑之機會，及前揭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之意見

　　（見本院卷第249頁）等情，本院因認被告劉芸安經此偵、

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

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劉芸安守法

觀念，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

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其

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6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以

使被告劉芸安培養正確法律觀念，以收矯正被告劉芸安及社

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又被告劉芸

安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

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

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提起上訴，檢察官

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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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

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

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

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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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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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原判決事實一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

告劉芸安共同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

條之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部分）

有期徒刑柒月

　　　　2 原判決事實二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

告劉芸安犯偽證罪

部分）

有期徒刑貳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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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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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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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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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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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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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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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琮竣






選任辯護人  黃俊諺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芸安




選任辯護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14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5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蘇琮竣、劉芸安之刑之部分撤銷。
蘇琮竣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劉芸安前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均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陸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蘇琮竣、劉芸安（下稱被告2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亦據告訴人吳佩涵之請求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於本院民國113年9月26日審理時已表示：本件上訴範圍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被告2人於本院同日審理時亦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3頁），是檢察官及被告2人均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2人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查，被告2人於原審判決後，在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之損害，並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有原審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55號、113年度訴字第756號調解筆錄，及玉山銀行存款回條各1 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25頁），此涉及被告2人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2人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度，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是被告2人上訴以原審未及審酌其等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並非無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固指以：被告蘇琮竣前已因故意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8年1月7日執行完畢，5年內又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其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反應力均屬薄弱，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2人迄仍未向告訴人表示任何歉意、或有任何實質賠償作為，被告2人僅係為求取刑事輕判而已，難認有何悔意，且被告2人之住居所現竟位於同址，仍共同生活居住，顯見被告2人為規避民、刑事法律責任，無所不用其極，犯後態度極度惡劣，原判決未斟酌上情，所量處刑度尚屬過輕等語。惟以：
　㈠被告蘇琮竣前於10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413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08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稽，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應依法加重其刑。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法院就符合累犯要件之被告，仍應以其是否有其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事由，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綜合判斷各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經查，被告蘇琮竣犯前述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固與本案被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均屬故意犯罪，然衡酌被告蘇琮竣前案所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之保護法益、罪質類型，與本案並非相同，尚難以被告蘇琮竣曾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案件等事實，逕自推認被告蘇琮竣有犯本案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之特別惡性或有何累犯立法意旨之刑罰感應力較薄弱，而有加重其最低本刑之必要。揆諸前開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原審認就被告蘇琮竣本案所犯之罪，如依累犯規定加重該罪之最低本刑，實有過苛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不加重其刑，檢察官此部分刑之加重主張，難認可採等情，核無未合，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有理由。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既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項情狀（詳見原判決第8至10頁），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偽證罪部分，特別審酌其為迴護被告蘇琮竣，避免面臨高額民事賠償，進而於審判時，具結後仍為虛偽陳述，不當影響司法權之行使，自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認被告2人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均應處不得易科罰金之自由刑方屬恰當，而分別就被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偽證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3月，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是檢察官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亦無足取。
三、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無理由，然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之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被告蘇琮竣與告訴人間婚外情所生紛爭，而因被告蘇琮竣不滿告訴人避不見面，斷絕與其之聯繫，由其單獨承擔告訴人當時配偶對其之指控及索賠，被告劉芸安則不滿由被告蘇琮竣單獨承擔與告訴人發生婚外情之後續紛爭及訴訟，且亦不滿告訴人破壞其婚姻，竟不思以正途解決問題，採取散布告訴人性影像、婚外情之方式，以為報復，而個別或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強制未遂、恐嚇、散布猥褻物品等犯行，及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散布猥褻物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誹謗、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被告劉芸安復另為偽證犯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善良風俗，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至鉅，被告2人犯罪情節非輕，且被告劉芸安之偽證犯行，亦影響司法權之行使，均所為非是，及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惟衡酌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詳如前述，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被告蘇琮竣部分，請參酌被告蘇琮竣犯行及犯後態度，及後來有跟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等情，依法量處妥適刑度。被告劉芸安部分，請斟酌被告劉芸安亦與告訴人和解並履行，請斟酌是否有緩刑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2人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蘇琮竣前於96年、100年、107年間，均有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被告劉芸安則並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第3項所示之刑。
五、末查，被告劉芸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顯現思過誠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之虞，復參諸上開調解筆錄調解成立內容三部分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98頁），告訴人表示同意就本案給予被告劉芸安緩刑之機會，及前揭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之意見
　　（見本院卷第249頁）等情，本院因認被告劉芸安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劉芸安守法觀念，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其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6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以使被告劉芸安培養正確法律觀念，以收矯正被告劉芸安及社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又被告劉芸安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原判決事實一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

		有期徒刑柒月



		　　　　2

		原判決事實二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犯偽證罪部分）

		有期徒刑貳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琮竣







選任辯護人  黃俊諺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芸安





選任辯護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

訴字第914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50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蘇琮竣、劉芸安之刑之部分撤銷。

蘇琮竣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劉芸安前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均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

年內，完成陸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

    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

    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

    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蘇琮竣、劉芸安（下稱被告2人）不服原

    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亦據告訴人吳佩涵之請求提起上訴。

    而檢察官於本院民國113年9月26日審理時已表示：本件上訴

    範圍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

    ，被告2人於本院同日審理時亦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

    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

    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

    本院卷第243頁），是檢察官及被告2人均已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

    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

    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

    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2人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

    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查，被告2人

    於原審判決後，在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

    償告訴人之損害，並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有原審法院113

    年度移調字第55號、113年度訴字第756號調解筆錄，及玉山

    銀行存款回條各1 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

    225頁），此涉及被告2人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

    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

    ，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2人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

    所示之刑度，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

    之原則，是被告2人上訴以原審未及審酌其等已與告訴人達

    成調解，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並非無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固指以：被告蘇琮竣前已因故意犯不能安全

    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8年1月7日執行完畢，5

    年內又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其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反

    應力均屬薄弱，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

    被告2人迄仍未向告訴人表示任何歉意、或有任何實質賠償

    作為，被告2人僅係為求取刑事輕判而已，難認有何悔意，

    且被告2人之住居所現竟位於同址，仍共同生活居住，顯見

    被告2人為規避民、刑事法律責任，無所不用其極，犯後態

    度極度惡劣，原判決未斟酌上情，所量處刑度尚屬過輕等語

    。惟以：

　㈠被告蘇琮竣前於10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4138號

    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08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稽，其於前

    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為累犯，本應依法加重其刑。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之意旨，法院就符合累犯要件之被告，仍應以其

    是否有其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事由，依職權本於

    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

    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

    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再犯之原因

    、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

    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綜合判斷各別被告有無因

    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

    否加重最低本刑。經查，被告蘇琮竣犯前述服用酒類致不能

    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固與本案被告蘇琮竣所犯

    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均屬故意犯罪，然衡酌被

    告蘇琮竣前案所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

    駕駛罪之保護法益、罪質類型，與本案並非相同，尚難以被

    告蘇琮竣曾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

    案件等事實，逕自推認被告蘇琮竣有犯本案非公務機關非法

    利用個人資料等罪之特別惡性或有何累犯立法意旨之刑罰感

    應力較薄弱，而有加重其最低本刑之必要。揆諸前開司法院

    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以符罪刑

    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原審認就被告蘇琮竣本案所犯之罪

    ，如依累犯規定加重該罪之最低本刑，實有過苛而違反罪刑

    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不加重其刑，檢察官此部分刑之加重主

    張，難認可採等情，核無未合，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

    摘原判決不當，尚非有理由。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

    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

    ，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

    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

    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既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量刑基礎

    ，且敘明係審酌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

    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項情狀（詳見原判

    決第8至10頁），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偽證罪部分，特別審

    酌其為迴護被告蘇琮竣，避免面臨高額民事賠償，進而於審

    判時，具結後仍為虛偽陳述，不當影響司法權之行使，自應

    予相當之非難，並認被告2人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均應處不得易科罰金之自由刑方屬恰當，而分別就被

    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

    1年6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偽證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3月，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

    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責

    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

    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

    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

    。是檢察官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權

    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亦無

    足取。

三、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無理由，然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之

    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

    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要求告訴人出面

    處理被告蘇琮竣與告訴人間婚外情所生紛爭，而因被告蘇琮

    竣不滿告訴人避不見面，斷絕與其之聯繫，由其單獨承擔告

    訴人當時配偶對其之指控及索賠，被告劉芸安則不滿由被告

    蘇琮竣單獨承擔與告訴人發生婚外情之後續紛爭及訴訟，且

    亦不滿告訴人破壞其婚姻，竟不思以正途解決問題，採取散

    布告訴人性影像、婚外情之方式，以為報復，而個別或共同

    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強制未遂、恐嚇、散布猥褻

    物品等犯行，及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散布猥褻

    物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誹謗、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

    個人資料等犯行，被告劉芸安復另為偽證犯行，嚴重影響社

    會秩序、善良風俗，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至鉅，被告2人

    犯罪情節非輕，且被告劉芸安之偽證犯行，亦影響司法權之

    行使，均所為非是，及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所生損害，惟衡酌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成立

    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詳如前述，而告訴代理人於本

    院審理時亦陳稱：被告蘇琮竣部分，請參酌被告蘇琮竣犯行

    及犯後態度，及後來有跟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等情，依法

    量處妥適刑度。被告劉芸安部分，請斟酌被告劉芸安亦與告

    訴人和解並履行，請斟酌是否有緩刑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

    第248至249頁），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

    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2人於原審、本院審

    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蘇琮竣前於96年、100年

    、107年間，均有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被告劉芸安則並無任

    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第3項所示

    之刑。

五、末查，被告劉芸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

    案犯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顯現思

    過誠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

    之虞，復參諸上開調解筆錄調解成立內容三部分之記載（見

    本院卷第198頁），告訴人表示同意就本案給予被告劉芸安

    緩刑之機會，及前揭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之意見

　　（見本院卷第249頁）等情，本院因認被告劉芸安經此偵、

    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

    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劉芸安守法

    觀念，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

    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其

    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6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以

    使被告劉芸安培養正確法律觀念，以收矯正被告劉芸安及社

    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又被告劉芸

    安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

    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

    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提起上訴，檢察官

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

、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

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

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原判決事實一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 有期徒刑柒月 　　　　2 原判決事實二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犯偽證罪部分） 有期徒刑貳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琮竣






選任辯護人  黃俊諺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芸安




選任辯護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14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5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蘇琮竣、劉芸安之刑之部分撤銷。
蘇琮竣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劉芸安前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均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陸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蘇琮竣、劉芸安（下稱被告2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亦據告訴人吳佩涵之請求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於本院民國113年9月26日審理時已表示：本件上訴範圍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被告2人於本院同日審理時亦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3頁），是檢察官及被告2人均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2人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查，被告2人於原審判決後，在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之損害，並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有原審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55號、113年度訴字第756號調解筆錄，及玉山銀行存款回條各1 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25頁），此涉及被告2人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2人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度，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是被告2人上訴以原審未及審酌其等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並非無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固指以：被告蘇琮竣前已因故意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8年1月7日執行完畢，5年內又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其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反應力均屬薄弱，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2人迄仍未向告訴人表示任何歉意、或有任何實質賠償作為，被告2人僅係為求取刑事輕判而已，難認有何悔意，且被告2人之住居所現竟位於同址，仍共同生活居住，顯見被告2人為規避民、刑事法律責任，無所不用其極，犯後態度極度惡劣，原判決未斟酌上情，所量處刑度尚屬過輕等語。惟以：
　㈠被告蘇琮竣前於10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413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08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稽，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應依法加重其刑。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法院就符合累犯要件之被告，仍應以其是否有其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事由，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綜合判斷各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經查，被告蘇琮竣犯前述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固與本案被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均屬故意犯罪，然衡酌被告蘇琮竣前案所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之保護法益、罪質類型，與本案並非相同，尚難以被告蘇琮竣曾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案件等事實，逕自推認被告蘇琮竣有犯本案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之特別惡性或有何累犯立法意旨之刑罰感應力較薄弱，而有加重其最低本刑之必要。揆諸前開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原審認就被告蘇琮竣本案所犯之罪，如依累犯規定加重該罪之最低本刑，實有過苛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不加重其刑，檢察官此部分刑之加重主張，難認可採等情，核無未合，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有理由。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既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項情狀（詳見原判決第8至10頁），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偽證罪部分，特別審酌其為迴護被告蘇琮竣，避免面臨高額民事賠償，進而於審判時，具結後仍為虛偽陳述，不當影響司法權之行使，自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認被告2人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均應處不得易科罰金之自由刑方屬恰當，而分別就被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偽證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3月，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是檢察官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亦無足取。
三、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無理由，然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之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被告蘇琮竣與告訴人間婚外情所生紛爭，而因被告蘇琮竣不滿告訴人避不見面，斷絕與其之聯繫，由其單獨承擔告訴人當時配偶對其之指控及索賠，被告劉芸安則不滿由被告蘇琮竣單獨承擔與告訴人發生婚外情之後續紛爭及訴訟，且亦不滿告訴人破壞其婚姻，竟不思以正途解決問題，採取散布告訴人性影像、婚外情之方式，以為報復，而個別或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強制未遂、恐嚇、散布猥褻物品等犯行，及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散布猥褻物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誹謗、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被告劉芸安復另為偽證犯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善良風俗，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至鉅，被告2人犯罪情節非輕，且被告劉芸安之偽證犯行，亦影響司法權之行使，均所為非是，及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惟衡酌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詳如前述，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被告蘇琮竣部分，請參酌被告蘇琮竣犯行及犯後態度，及後來有跟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等情，依法量處妥適刑度。被告劉芸安部分，請斟酌被告劉芸安亦與告訴人和解並履行，請斟酌是否有緩刑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2人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蘇琮竣前於96年、100年、107年間，均有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被告劉芸安則並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第3項所示之刑。
五、末查，被告劉芸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顯現思過誠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之虞，復參諸上開調解筆錄調解成立內容三部分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98頁），告訴人表示同意就本案給予被告劉芸安緩刑之機會，及前揭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之意見
　　（見本院卷第249頁）等情，本院因認被告劉芸安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劉芸安守法觀念，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其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6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以使被告劉芸安培養正確法律觀念，以收矯正被告劉芸安及社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又被告劉芸安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原判決事實一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

		有期徒刑柒月



		　　　　2

		原判決事實二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犯偽證罪部分）

		有期徒刑貳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琮竣







選任辯護人  黃俊諺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芸安





選任辯護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14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5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蘇琮竣、劉芸安之刑之部分撤銷。

蘇琮竣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劉芸安前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均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陸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蘇琮竣、劉芸安（下稱被告2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亦據告訴人吳佩涵之請求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於本院民國113年9月26日審理時已表示：本件上訴範圍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被告2人於本院同日審理時亦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43頁），是檢察官及被告2人均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2人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查，被告2人於原審判決後，在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之損害，並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有原審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55號、113年度訴字第756號調解筆錄，及玉山銀行存款回條各1 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25頁），此涉及被告2人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2人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度，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是被告2人上訴以原審未及審酌其等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並非無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固指以：被告蘇琮竣前已因故意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8年1月7日執行完畢，5年內又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其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反應力均屬薄弱，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2人迄仍未向告訴人表示任何歉意、或有任何實質賠償作為，被告2人僅係為求取刑事輕判而已，難認有何悔意，且被告2人之住居所現竟位於同址，仍共同生活居住，顯見被告2人為規避民、刑事法律責任，無所不用其極，犯後態度極度惡劣，原判決未斟酌上情，所量處刑度尚屬過輕等語。惟以：

　㈠被告蘇琮竣前於10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413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08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稽，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應依法加重其刑。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法院就符合累犯要件之被告，仍應以其是否有其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事由，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綜合判斷各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經查，被告蘇琮竣犯前述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固與本案被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均屬故意犯罪，然衡酌被告蘇琮竣前案所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之保護法益、罪質類型，與本案並非相同，尚難以被告蘇琮竣曾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案件等事實，逕自推認被告蘇琮竣有犯本案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之特別惡性或有何累犯立法意旨之刑罰感應力較薄弱，而有加重其最低本刑之必要。揆諸前開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原審認就被告蘇琮竣本案所犯之罪，如依累犯規定加重該罪之最低本刑，實有過苛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不加重其刑，檢察官此部分刑之加重主張，難認可採等情，核無未合，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有理由。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既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項情狀（詳見原判決第8至10頁），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偽證罪部分，特別審酌其為迴護被告蘇琮竣，避免面臨高額民事賠償，進而於審判時，具結後仍為虛偽陳述，不當影響司法權之行使，自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認被告2人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均應處不得易科罰金之自由刑方屬恰當，而分別就被告蘇琮竣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就被告劉芸安所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偽證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3月，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是檢察官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亦無足取。

三、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無理由，然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之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被告蘇琮竣與告訴人間婚外情所生紛爭，而因被告蘇琮竣不滿告訴人避不見面，斷絕與其之聯繫，由其單獨承擔告訴人當時配偶對其之指控及索賠，被告劉芸安則不滿由被告蘇琮竣單獨承擔與告訴人發生婚外情之後續紛爭及訴訟，且亦不滿告訴人破壞其婚姻，竟不思以正途解決問題，採取散布告訴人性影像、婚外情之方式，以為報復，而個別或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強制未遂、恐嚇、散布猥褻物品等犯行，及共同為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散布猥褻物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誹謗、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被告劉芸安復另為偽證犯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善良風俗，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至鉅，被告2人犯罪情節非輕，且被告劉芸安之偽證犯行，亦影響司法權之行使，均所為非是，及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惟衡酌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詳如前述，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被告蘇琮竣部分，請參酌被告蘇琮竣犯行及犯後態度，及後來有跟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等情，依法量處妥適刑度。被告劉芸安部分，請斟酌被告劉芸安亦與告訴人和解並履行，請斟酌是否有緩刑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2人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蘇琮竣前於96年、100年、107年間，均有因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被告劉芸安則並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第3項所示之刑。

五、末查，被告劉芸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顯現思過誠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之虞，復參諸上開調解筆錄調解成立內容三部分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98頁），告訴人表示同意就本案給予被告劉芸安緩刑之機會，及前揭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之意見

　　（見本院卷第249頁）等情，本院因認被告劉芸安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劉芸安守法觀念，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其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6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以使被告劉芸安培養正確法律觀念，以收矯正被告劉芸安及社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又被告劉芸安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原判決事實一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 有期徒刑柒月 　　　　2 原判決事實二所示 （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劉芸安犯偽證罪部分） 有期徒刑貳月 





